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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5-成為門徒 

(路加福音 9:23-24) 耶穌又對眾人說：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

架來跟從我。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喪掉生命；凡為我喪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 

「人生困難重重」M. Scott Peck 以這句話,開始他的暢銷書《The Road Less Traveled, 

世人不常走的路》。然而,大部份人認為人生應該是容易的。面對人生的艱難時，呻吟與

抱怨是世人常走的路徑；反之，接受並且面對生命中的難題是世人不常走的路。做主門

徒，就是付上代價、跟隨主耶穌基督走一條世人不常走的路。在登山寶訓中，耶穌清楚闡

明與祂同行即是要走一條世人不常走的路，祂說「你們要進窄門。因為引到滅亡，那門是

寬的，路是大的，進去的人也多； 14 引到永生，那門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著的人也

少。」(太 7:13-14) 耶穌應許賜給任何願意跟隨祂的人豐盛的生命(約 10:10); 然而，祂

也在起初就講明，跟隨祂是艱難的、是要付代價的。祂呼召我們跟隨祂走這條「世人不常

走的路」! 耶穌不止對祂的門徒如此教訓，對眾人也是如此。William Barclay(二十世紀

蘇格蘭聖經學者)說:「沒有人能說，他是被錯誤的假象吸引來跟隨耶穌因為耶穌從未以一

條『捷徑』來欺騙收買人心。」耶穌對任何可能的跟隨者都預先提醒；「若有人要跟從

我」——我希望你願意來跟隨，因為我會賜給你豐盛的生命，但你將要面臨的是十字架的

道路。(路 9:23-24) 請注意祂用「若」這個字。「若」字反映出耶穌認可我們有選擇的自

由。耶穌並沒有逼迫人或改變祂自己呼召人的條件。耶穌也說: 「要計算代價」(路

14:28) 。因為跟隨耶穌, 耶穌往哪裏去，我們也要去哪裏。 

 

耶穌用了三個生動的詞句形容這條世人不常走的路:  

 

捨己 這可能是我們主的命令中，最被誤解和誤用的。路加所用的字，是指抗拒、排斥、

離棄或拒絕。簡而言之，就是「說不!」捨己可能涵蓋拒絕一些事物，但這並非耶穌的意

思; 祂不是指否認你的自我價值。捨己也不是否認你的各種感受。事實上，你並非要捨棄

快樂。捨己並不是要你拋棄理性，乃是捨去你的自我主權，意謂棄絕自我這個假神，棄絕

自我這個假神的要求，拒絕服從自我這個假神所宣稱的。一個堅決的「不」——「我不認

識自我這個假神，我不再向他跪拜。」耶穌呼召我們對自己說「不」,如此我們才能對祂

說「是」。 

 

背起你的十字架 這句話也時常被誤解並誤用。很多人將其用於忍受疾病或殘疾，是一

種負面的經歷或受困的關係:「這是我必須背的十字架」。但是，耶穌話語之含意卻更為

深遠。耶穌的話語，引人聯想到一幅罪犯被迫背起十字架，走向他將被公開處決之地的畫

面。罪犯惟有在收到死刑判決書之後，才需要背起他的十字架。當罪犯背起十字架走過街

道時，嚴格來說，他已經是個死人，他的生命已經結束了。F. F. Bruce(二十世紀蘇格蘭

聖經學者)認為，一個前往公開刑場的人，即是「被迫捨棄所有世上的希望與野心的

人」。耶穌呼召祂的門徒看自己如同已死之人，埋葬所有世上的願望與夢想，以及所有為

自己所做的計劃與步驟。祂將會令我們的夢想復生，或以祂自己的夢想和計劃來取代它

們。這是一個難以聽從的命令，卻也是叫人得釋放、得自由的命令。人類所有各種形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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捆綁，都是以自我為神的結果。一旦我們放下致命的虛假冠冕，對自己說「不」，並且活

在所有自我假神都已死去的生活中時，真正的自由就來臨了。 

為我(主)喪掉生命 這條「世人不常走的路」是在為耶穌的緣故而捨棄自我之後，却

終於找到自己。但我們如何為祂喪掉生命呢? 即是透過為了祂和福音的緣故，投資付出我

們自己及所擁有的一切,並且對祂說:「我的所有，都是祢的。願以這全部所有來榮耀祢的

名，完成祢在世上的目的。」按照世人的智慧，這是件冒險的事。但最終在人類歷史結束

之際，甚麼才是真正重要的呢? 除了神的國度以外，再也沒有別的了。惟一能在終場獲得

回報的投資,就是現今對神國的投資。那些走上這條「世人不常走的路」且為耶穌的緣故

失去所有的人，至終將獲得一切真正重要之物。Jim Elliot(二十世紀美囯宣教士，因向南

美奧卡族 Auca 宣教而殉道) 做了很好的結論:「捨去自己無法保有的，去贏得永不失去

的，乃是智者而非愚人。」這也就是為什麼保羅能以非常喜樂的心，對腓立比人說:  “7 只

是我先前以為於我有益的，我現在因基督都當做有損的。 8 不但如此，我也將萬事當做有

損的，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。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，看做糞土，為要得著基

督， 9 並且得以在他裡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，乃是有信基督的義，就是因信神

而來的義； 10 使我認識基督，曉得他復活的大能，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

死， 11 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裡復活。” (腓 3:7-11) 

「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，仍舊是一粒,若是死了，就結出許多子粒來。」(約 12:24) 通

往復活節的道路必須經由受難日; 通往新生命的途徑，即是透過老我的死去;死裏復活的道

路，乃是經過十字架的刑罰。耶穌呼召我們去走那條世人不常走的路路，那一條祂已走過

的路。你愿意做主的門徒，跟隨祂嗎？ 

 

本文截取自証主協會《合神心意的門徒》 

 

默想、分享問題： 
 

1. 上文有関「捨己」「背起我們的十字架」「為我喪掉生命」的闡述和你之前的了解

有何不同？ 對你有何啓發? 

2. 閱讀上文是否使你悔悟、激勵你或給你安慰?為甚麼? 

 

背誦經文： 

(路加福音 9:23-24) 23 耶穌又對眾人說：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

架來跟從我。 24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喪掉生命；凡為我喪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

命。 

 


